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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商事法判解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公司資金違法貸放之效力 

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30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關鍵字】 

資金貸放。 

【事實摘要】 

甲公司以新台幣六百二十萬元向乙有限公司購買營業用大客車，先給付一百七

十萬元，餘款約定由甲公司向丙公司借款給付。惟丙公司為租賃公司，不得經營貸

款業務，且營業用大客車必須登記在遊覽車公司名下，三方乃合意，由丙公司向乙

有限公司購買系爭車輛後再出售與乙有限公司，甲公司則擔任乙有限公司支付買賣

價金之連帶保證人及系爭車輛實際使用人。 

【裁判要旨】 

「按公司法第15條第1項規定：公司之資金，除因公司間業務交易行為有融通

資金之必要者外，不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
26

。此規定係為保護公司及股東利益，

非屬強制禁止規定，違反者尚非無效，僅公司負責人應依同條第二項規定，與借用

人連帶負返還責任，及賠償公司損害而已。」 

【學說速覽】 

最高法院上開見解認為第15條第1項規定，係為保護公司及股東利益，非屬強

制禁止規定，違反者尚非無效，僅公司負責人應依同條第2項，與借用人連帶負返

還責任，並賠償公司損害而已。 
惟學者有採反對見解，而認第15條第1項之規範目的在於落實資本充實原則，

係為保護公益而設，以保障公司之債權人，並非僅為保護公司及股東利益，故應解

為強行禁止規定
27

。 
另有學者認，學說多數所採之「未區分之無效說」，認違反第15條第1項第1款

及第2款之法律效果，皆屬無效，誠屬可議。違反第1款之法律效果為無效固屬正確，

然第2款之有無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，其認定重點應置於資金貸放方之公司，惟此
未必係借款人所能判斷，且本款例外尚有不得超過貸放方公司之淨值40﹪之貸放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 注意，此係舊法第15條之規定。 
27 王志誠，〈公司資金違法貸放之效力〉，《月旦法學教室》，第95期，頁1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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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上限之問題，此亦非借款人當然能予判斷之事項。尤其此「40﹪之計算應以融資

金額累計計算之」，「倘貸款中有已清償完畢者，不予計入」，更增加借款人一方

判斷之難度。故若借款人為善意，該貸放行為即應有效28
。 

【考題分析】  
 

甲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張三，以公司之名義，將公司之資金新台幣ㄧ千萬元，

貸與乙股份有限公司後，復以公司之名義，保證乙股份有限公司，向李四借款新

台幣五百萬元。試問上述貸與及保證行為，是否違反公司法之規定，對甲股份有

限公司是否有效？請附理由以對。 （79司） 
 

◎答題關鍵 

甲是否得貸與資金給乙公司，關鍵在乙是否符合第15條之二款例外，如甲公司與

乙公司有業務往來、或甲公司與乙公司間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（但不得超過甲

公司淨值的40%），則該貸與即為合法。惟若不符合上述例外，則違法貸與之效

力為何？即可依上述學說之爭議分別論述之，即「未區分之無效說」與「區分第

一款及第二款異其效力說」，並以ㄧ說為管見作結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公司法第15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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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林國全，公司資金違法貸放之效力，月旦法學教室，第92期。 


